
222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 

2022-2023 年度 四年級家長通知書 

（有關「電子學習自攜裝置(BYOD)計劃」平板電腦購買事宜） 

敬啟者： 

  

因應同學的學習需要，四年級同學將從本學年下學期開始(日期待定) 自攜 iPad 平板電腦回校，

作一人一機學習，以加強學生於資訊素養、自主學習、協作等能力的培養及發展。同學將會每天帶

iPad 平板電腦回校使用，並於放學後帶回家作學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如同學前年(2020-2021 學年)透過校方購買 iPad 平板電腦(關愛基金資助 / 自費購入)，該批平板

電腦已完成安裝學習軟件及流動裝置管理軟件(MDM) ，同學已可於下學期直接帶回學校使用。為方

便家長購置平板電腦，本校已透過招標程序為家長爭取較市場低廉的價格，並邀約供應商到校作

「展銷日」，提供即場銷售服務，有關詳情如下: 

 

日      期: 2022 年 12 月 9 日(星期五) 

 借用平板電腦的家長無需出席展銷日  

 自費購買的家長需出席展銷日 [請閱附件有關到校人士「疫苗通行證」要求] 

時      間: 下午 1 時 15 分至 3 時 

地      點: 本校地下活動 B 室 

供 應 商: HKT Education Limited 

付款方式: 現金、支票、信用卡(VISA、MASTER、銀聯) 

 
 

備註: 
         
備註 1 自購 或 已備 iPad 平板電腦 

 

1. 前年(2020-2021 學年)透過校方購買 iPad 平板電腦(關愛基金資助 / 自費購入) 

- 該批平板電腦已完成安裝學習軟件及流動裝置管理軟件(MDM) ，同學已可於下

學期直接帶回學校使用。 

 

2. 自購 iPad 平板電腦 

- 需透過校方購買及安裝流動裝置管理軟件(MDM) (小四至小六使用權，合共

$220)，稍後將拍卡收取。 

- iPAD 最少需有 64GB 的儲存量，並為 2014 年後的產品(即 iPad Air(第 2 至 5 代), 

iPad Pro(第 1 至 6 代),  iPad (第 5 至 10 代)) ，並升級至最新 iOS 版本。 

- 稍後通知同學帶回 iPad 以安裝流動裝置管理軟件(MDM)，安裝流動裝置管理軟

件(MDM)後，iPad 內所有內容(APPS, 相片, 影片)將會清除，請交回 iPad 前，自

行備份相片及影片。 

 

 

本校一人一機自攜裝置計劃的三種購機模式 : 

 

 自購 或 已備 iPad 平板電腦 (部分平板電腦需購買流動裝置管理軟件[MDM])         (*請閱備註 1) 

 向校方借用平板電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請閱備註 2) 

- 前年(2020-2021 學年)未有透過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購置平板電腦 及 

- 正領取綜援  / 全額書簿津貼 / 半額書簿津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 經校方購買 iPad 平板電腦 (自費購買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請閱備註 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備註 2 向校方借用平板電腦 

 

若家庭符合以下條件，校方將透過「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 — 提供流動電腦

裝置」，借用平板電腦予同學作電子學習。 

 

有關計劃申請條件: 

 

a. 申請家庭必須正領取綜援 或 領取 2022/23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助(全額) 或 半額

資助(半額) 及 

b. 前年(2020-2021 學年)未有透過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購置平板電腦 

c.   需交回以下文件影印本: 

-     正領取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的學生: 交回有顯示學生姓名的「綜援資格證明文件」影

印本。(如: 綜援申請結果通知書 或 綜援金額通知書 或 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) 

 

- 正領取全額書簿津貼(全額) 或 半額書簿津貼(半額) 的學生，若已曾交回「全額  或 

半額 申請結果通知書」，校方已有相關紀錄，無需交回申請結果通知書影印本。 

 

d. iPAD 將於校方設定及安裝軟件後，安排借用予同學，同學將於小六畢業、升學或轉

校前歸還。 

 

備註 3 經校方購買平板電腦 (自費購買) 

a. iPAD 將於設定及安裝軟件後派發，派發日期另函通知。 

b. 請閱 [平板電腦訂購表格] ，填寫後交回。 

 

是次訂購安排注意事項如下:  
 若自費購買的家長未能於展銷日親臨學校，可把支票及平板電腦訂購表格交班主任辦理(支票抬

頭寫上「PCCW」，並請在支票背面註明 學生姓名 及 班別)。 

 

 如家長以信用卡付款，當天必須親臨本校辦理。 

 

 請家長妥善保存購買收據，以便日後作保養及維修。 

 

 

 由於訂購需時，所有訂購的 iPAD 並不會即日派發，校方亦需為平板電腦設定及安

裝軟件，派發日期另函通知。 

 

 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與凌家豪老師聯絡。 

 
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此致 

貴家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 長：黃 偉 堅 謹啟 

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

 
1.  「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—提供流動電腦裝置」資訊  

 

 受惠學生應從未獲取同類政府資助，包括「關愛基金援助項目–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

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」計劃。 

 

 流動電腦裝置是屬於學校的財物，學生因各種原因（包括小六畢業、升學或轉校等）而離校，

須交還所借用的平板電腦及配件予學校。 

 

 若學生損壞學校借出的流動電腦裝置，學校可按教育局通告第 14/2012 號及學校行政手冊所規

定，向該學生徵收罰款，相關部分節錄如下：就蓄意破壞學校公物，核准徵收的罰款上限為修

理∕補購該項目的全費。 

 

 

 

 

2. 保養資訊  

 
平板電腦首兩年為 [Apple Care+ 全方位服務計劃] 保養。 

 

A. Apple Care+ 全方位服務計劃(第 1 及 2 年)  

 

     iPad 的 AppleCare+ 全方位服務計劃，保障延長至自購買 iPad 的日期起兩年，並提供不限次數的    

     意外損壞保障服務，每次收取港幣 348 元的服務費。  

 

詳情請瀏覽有關網頁 https://www.apple.com/hk/support/products/ipad/ 
 

 

 

3. 有關到校人士「疫苗通行證」要求 

 
 家長進入學校時，需使用「安心出行」及均須符合「疫苗通行證」的要求（藍碼），方可進入

校園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222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

 
「電子學習自攜裝置(BYOD)計劃」回覆選項 

(請於三天內交回班主任) 
 

 

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: (請在適當的空格內以表示) 
 

自 

購  

/  

已 

備 

iPAD 

的 

學 

生 

1.  本人的子女前年已透過校方購買 iPAD 平板電腦(關愛基金資助 / 自費購入)，可

於 4 月直接帶回學校使用。 

 
 

2.  本人的子女已自購 iPAD，並會透過校方購買及安裝流動裝置管理軟件

(MDM) 。 (小四至小六使用權，合共$220) (稍後拍卡繳費) 

 

自 

費 

購 

買 

的 

學 

生 

3.  本人將出席展銷會，並自費購買 iPAD 及相關配件。(請同時填交[平板電腦訂購

表格]) 

 

4.  本人未能出席展銷會，並會把支票及[平板電腦訂購表格]交班主任辦理。(支票

抬頭寫上「PCCW」，並請在支票背面註明 學生姓名 及 班別) 

 
 

向 

校 

方 

借 

用 

平 

板 

電 

腦 

的 

學 

生 

5. 囗 本人正申領綜援，前年未有透過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購置平板電腦，現向學校申

請借用平板電腦及相關配件。(無需出席展銷會，請影印以下文件並交回: 綜援申

請結果通知書 或 綜援金額通知書 或 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) 
 

6.  囗 本人正領取全額書簿津貼(全額)，前年未有透過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購置平板電

腦，現向學校申請借用平板電腦及相關配件。(無需出席展銷會，校方已有相關紀

錄，無需交回申請結果通知書影印本) 

 

7.  囗 本人正領取半額書簿津貼(半額) ，前年未有透過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購置平板電

腦，現向學校申請借用平板電腦及相關配件。(無需出席展銷會，校方已有相關紀

錄，無需交回申請結果通知書影印本) 

 

 

 

學生             : ___________________ 

班別及學號 :   4 ________(_______) 

家長簽署    ：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    ：_________________ 

請交回本頁 


